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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转型 人力资源

金融科技新时代金融法律复合型人才的核心素养要求
要具备合规应用能力

合格的金融法律人才不能以静态法条记忆作为发展基

础，而是要动态更新法律知识体系。例如，精通《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深入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

息保护法》等数字经济领域专项法规。更重要的是，要具备

对国家数据局、金融监管总局等多元监管主体进行持续追踪，

以及对其政策动态进行敏锐观察的能力，此外，还要有对监

管规则进行穿透性认知的能力。在实务工作中，需熟练掌握

并落地去标识化、数据分级分类等行业规范标准，助力金融

机构将抽象化的法律条文与监管规则，转化为可落地、可执

行、可核查的实操方案。既能有效防范跨境金融交易、数据

资产流转等常规业务场景下的合规风险，也可妥善应对去中

心化金融、区块链创新应用等前沿领域衍生的新型法律纠纷

与合规争议。

要具备创新洞察能力

金融知识是人才和行业需求对接的关键所在，金融法

律人才需深入理解信贷风控模型、支付清算结算流程、资管

产品净值计算等业务逻辑，做到在财务报表中读懂数据资产。

例如，涉外金融法律方向，在跨国投资与并购中，约 80% 的

法律争议与金融规则交织。从提升专业深度的角度而言，金

融法律人才应在特定金融领域中进行专长培养，如保险科技

产品设计、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等，以此避免泛而不精的知识

困境。金融法律人才在合规框架内要具备洞察能力，知晓并

判断监管套利行为和模式突破的区分，在合规框架内有效推

动金融产品创新。

要坚守诚信底线与拓展国际视野

金融行业有着典型的高风险特点，从业人员具备良好

的职业道德是基本要求和底线。金融法律人才要以诚实互信、

公平正义作为基本职业理念，有效防范内幕交易、信息披露

等违法乱象，既是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客观需求，也是社会

安定和谐的重要保障。2024 年中国证监会查办案件类型中，

信息披露违法案件 249 件，占案件总数 34%，位居首位；内

幕交易案件 178 件，占比 24%。当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法

律人才要具备国际视野，熟悉跨境支付规则、国际金融条约

等应对机制，面对跨境场景，能够有效地解决金融和法律交

织产生的各种争议。

我国金融法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现实困境
培养理念相对滞后

各高校人才培养理念仍受传统学科划分思维限制，并

不能适应金融科技跨界融合对人才的需求特点。部分院校只

金融科技新时代我国金融法律复合型
人才的培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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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国民经济的血脉。2023 年 10 月底

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金融工作，必须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党的二十

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及人才强

国建设。在数字经济与金融强国建设深度融合的新时代，金

融科技已成为重塑金融业态、激活数据要素潜能的重要力量。

从 P2P 合规争议到区块链智能合约的法律适用，从数据资

产入表到人工智能风控的合规边界，金融创新与法律监管的

碰撞日益激烈，催生了对懂法律、精金融、通科技复合型人

才的刚性需求。目前，我国金融法律人才供给存在结构性断

层，“懂金融的不懂法律，懂法律的不懂金融”的现状难以促

进行业发展，培养金融法律复合型人才迫在眉睫。

（配图由 AI 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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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简单地拼接课程，忽略从系统性角度出发，实现对人才三

维能力的综合性培养，表现在学生整体知识结构无法成型，

协同应用能力较低。教学过程中对于金融行业频发的案例未

进行深度剖析，对于学生职业伦理底线巩固效果较差。目前，

金融界和高校间的互信机制缺乏有效建设，在人员流动方面

存在着明显壁垒。当行业需求和理论教学产生脱节时，学生

难以在真实业务场景中实现理论迁移。

交叉融合有待提升

在课程设置方面存在“三重三轻”，即重教学轻实践、

重规则轻视野、重知识轻能力。现阶段课程重教学轻实践，

金融学理论与传统法学理论占比非常大，金融科技课程占比

整体偏低。重规则轻视野，体现在课程设置缺少国际金融监

管、涉外金融法律等课程内容，在跨境金融合作场景中，学

生难以获得解决争议的依据。部分学校虽设置交叉课程，但

未将法律知识、金融、技术有机结合，也未加入法律风险案

例。数据合规课程中没有将其带入真实业务场景，学生对解

决跨界问题，普遍存在能力偏低。重知识轻能力，主要体现

在课程内容对于设计合规方案、撰写法律文书等实务能力缺

少系统性培训。

人才供给有所失衡

当前金融领域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

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20—2024 年金融业从业人数分别

是 859.0 万、818.5 万、739.6 万、692.4 万、792.8 万，呈

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截至 2025 年 9 月，我国有律师

83 万人、仲裁员 6.7 万人、公证员 1.5 万人，2021 年以来

办理涉外仲裁案件 1.6 万件，标的额达到 7300 亿元，但兼

具法律和金融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相对较少，远远不能满足市

场需求。以山西省为例，就目前开设金融法律课程的院校而

言，主要集中在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无法适应日益发展的

金融市场。

金融科技新时代金融法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优化路径
确立三维协同育人目标

将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和建设金融强国作为课程设置重

要指引，打造素养、能力、知识为一体的培养架构。一是，

培养目标应将“科技为翼、金融为用，法律为基、诚信为本”

作为核心定位，改变以往教学过程的单一学科误区；二是，

培养过程要贯穿职业道德教育，借助诚信典范宣讲、金融违

规案例剖析等，强化学生诚实底线与责任担当；三是，深化

银校合作，与金融实务界建立互信合作关系，改变以往面临

的人员流动壁垒。例如，2025 年 5 月，中国银行上海市分

行联合三所顶尖法学院打造“金融法治新锐”法律班，培养

融合法治精神与金融基因的复合型人才，既实现理论与实务

的高效衔接，又能建立深度合作关系。

强化交叉融合与动态更新

金融法学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既“懂法”又“懂金融”

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法治人才。要依托金融与法律

学科的优势资源，设置“金融法学”交叉学科。通过设立三

级课程体系，改变以往学科设计存在的各种壁垒，将前沿模

块、交叉模块和核心模块结合，其中核心模块主要是巩固核

心课程，法学课程保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等，强化金融风险管理、金融市场等知识

讲授；交叉模块要实现多学科技术融合，将金融业务、技术

原理、法律规则有机结合。例如，上海财经大学将法律风险

和区块链技术进行融合教学；前沿模块增设跨境数据流动、

绿色金融合规等新兴课程，保证学生紧跟时代发展趋势和行

业发展动态。此外，要联合高校教师资源，在业内人员现有

基础上进行金融法律交叉理论课程培训。

实现分类培养与国际接轨

政法、财经类院校要在金融法律人才培养方面凸显特

色，应以金融科技细分领域为导向，采取分类培养模式，具

有更强的目的性和方向性。例如，设置跨境金融、法律、证

券、科技监管等多个专业，引导学生实现专业成长。对于培

养方式，可选择中外合作形式，与国外高校联合开设培养课

程，以获取更多先进教学资源；也可通过聘用制或任期制等

方式，引进领域或行业中的知名专家、研究学者，使其担任

教学导师的角色，向学生传授相关知识。借鉴迪拜、新加坡、

英国等国际金融中心做法，在上海、深圳等城市建立涉外金

融法律实训基地，模拟国际金融场域的实际纠纷场景，培养

和锻炼学生的跨境服务能力。

结束语
随着金融市场越来越复杂化，对宏观金融法治建设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强大的复合型人才队伍是建设金融强国的

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金融法律复合型人才现状缺口较大，必

须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通过系统性、全面性变革，

不断探索完善新的培养机制和模式，着力培育兼具法律素养、

金融功底、科技认知和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既为金融科

技创新提供合规保障，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有力的法

治服务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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